
2024年2月1日開始接受申請
(852) 2511 8211 UDAS@eoc.org.hk https://www.eoc.org.hk/zh-hk/udas

支持機構  (按機構英文名稱的字母排序)



三、何謂 
通用設計?

二、目的

通用設計的概念不只包含無障礙設計，而是以使用者為本，把設計擴闊至可切合廣泛
使用者的需要。 

通用設計的概念在項目展開時便應採用，並非只是遵守建築物相關的規則。通用設計
旨在創造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的產品和環境。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採用通用設計原則
後，應該能為所有使用者提供易於使用的環境。

通用設計金字塔1

通用設計金字塔顯示了由健康和敏捷的人士，至外出時需要照顧者的人士之獨立出行
程度。香港現時的建築主要受無障礙設計涵蓋，未能全面顧及通用設計金字塔中不同
組別人士的需要。運用通用設計可找出適當的平衡，滿足所有使用者的需要。

1 Goldsmith Selwyn (2000). Universal Design: A Manual of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rchitects.  
   網址:  https://archive.org/details/UNIVERSAL_DESIGN/page/n15/mode/2up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致力推廣平等機會及消除歧視，我們相信若所有人均擁有
進出處所的平等機會，便能積極投入社會。 

我們推出通用設計嘉許計劃2024/25（「嘉許計劃」），目的是推廣平等機會、多元
及共融價值，以期為所有年紀、能力和面對不同人生階段的人建立暢通易達和易於使
用的環境。在建築環境中應用通用設計的概念，可讓有不同需要的使用者自主地進出
不同處所，並獲得或享用貨品、服務及設施。

計劃將嘉許在提供通達建築環境方面表現突出的公司和機構，並鼓勵社會各界更廣泛
採用適合所有人士的通用設計，包括但不限於殘疾人士、長者、照顧者、孕婦及育有
兒童的家庭。

透過推廣在建築物及基礎設施採用通用設
計以創造共融環境的好處，提高市民大眾
對通用設計的認識和了解。

提供平台與社會各界分享創造共融環境的
卓越實踐和創新做法，務求促進通用設計
的革新，達致卓越效能。

對於在處所內融入通用設計原則和常規的
機構，給予肯定和嘉許，以推動其他機構
開展或繼續提升暢通易達程度。

鼓勵目前未能達到暢通易達的機構，承諾
致力實踐可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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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無障礙設計涵蓋

無障礙設計或未有涵蓋

通用設計為所有使用者提供
易於使用的環境 

一、背景 



1. 申請者 
歡迎來自公營或私營界別的獨資經營業務、合夥業務、公司和機構報名。申請者應以
下列身分擁有、管理或佔用位於香港的處所：

• 業主
• 發展商
• 物業管理公司
• 佔用人/租戶

i. 商業機構：
獨資經營業務、合夥業務或公司必須持有有效的公司註冊證書、有限責任合夥業務
的註冊證書（如若為有限合夥基金）和/或商業登記證，以及其他適用的公司註冊 
文件。

ii. 非牟利機構：

• 商會
• 專業團體
• 根據《社團條例》（第 151 章）註冊為社團或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

註冊成立的非政府組織、俱樂部和會社
• 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 

以上申請者必須持有有效的註冊證書和/或其他適用的證明文件。
 

iii. 政府部門及法定機構
 

2. 申請組別 

嘉許計劃共設有五個申請組別，包括

各申請組別的處所及申請者的例子如下：

商場及 
零售鋪位

辦公大樓及 
辦公室

食肆 康樂、體育或
文化用途的 
樓宇及場地

活化項目

申請組別 處所例子 潛在申請者的例子

1 商場及零售鋪位 • 各種規模的商場
• 於商場內的零售鋪位或

街鋪

• 發展商
• 物業管理公司
• 業主 

(例如擁有店鋪業權的商戶)
• 佔用人/租戶 

(例如租賃店鋪的商戶)

2 辦公大樓及辦公室 • 各種規模的辦公大樓
• 中小企或大型企業擁有或

租用的辦公空間

• 發展商
• 物業管理公司
• 業主
• 佔用人/租戶 

(例如租賃辦公空間的企業、
非政府組織、政府/法定機構)

3 食肆 • 連鎖食肆的分店
• 酒樓
• 茶餐廳
• 粉麵店

• 業主 
(例如擁有處所業權的食肆)

• 佔用人/租戶 
(例如租賃處所的食肆經營者)

4 康樂、體育或文化 
用途的樓宇及場地

• 私人場地：戲院、 
私人會所、主題樂園 

• 公共場地：體育中心、 
圖書館、博物館、劇院

• 非政府組織會員活動中心

• 業主 
(例如政府擁有的公園；擁有
會所業權的休閒俱樂部)

• 佔用人/租戶 
(例如租賃文娛處所的非政府
組織)  

5 活化項目 • 任何類型的活化項目 • 發展商
• 業主 

(例如擁有活化項目業權的 
社會企業)

• 佔用人/租戶  
(例如管理活化項目的非政府
組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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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資格



注意事項：
1. 以上例子僅供參考，處所和申請者種類並不限於以上所述。
2. 每份申請以企業名稱和相關處所的地址為基準。
3. 每份申請僅能競逐一個申請組別。
4. 擁有、管理或佔用多於一個處所的公司/ 機構可以提交多份申請。
5. 公司/ 機構可就同一處所提出聯合申請（例如由業主及物業管理公司共同提出 
 申請），但必須說明主要的申請機構，並由該機構負責申請事宜。
6. 較大的場所或會包含不同佔用人/ 租戶，每個佔用人/ 租戶可以各自提交申請。
 

例子：餐廳A和服裝店B都是商場C的租戶。這三個單位可各自提交申請。餐廳A的經
營者可參加嘉許計劃的「食肆」組別，而服裝店B和商場C可各自參加「商場及零售
鋪位」組別。

填妥申請表的
評估清單，並 
描述創新或特
殊的設計和服
務（如有）

平機會隨機
進行實地審核

根據自我評估和 
實地審核的結果 
篩選申請，再由 
評審委員會選出 

得獎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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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評估 

i .  主辦方會向申請者提供約有100個項目的自我評估清單，申請者須勾選處所具 

 備的通達設施或服務。
ii. 申請者亦可以描述他們創新或特殊的設計和服務，以展示他們增強不同用戶體 
 驗的良好常規。
iii. 申請者須提供處所的實用樓面面積，供評審委員會考慮。
iv. 主辦方強烈鼓勵申請者提交能展示處所內通用設計的照片或短片以供評審委員 
 會考慮。

得獎機構將獲
邀在典禮上分
享其良好範例

v. 以下是自我評估清單上的部分項目。申請者無須符合所有範疇的項目。完整評 
 估表可於 https://www.eoc.org.hk/zh-hk/udas/application/criteria 瀏覽。

2. 實地審核 

平機會將隨機進行實地審核，以核實和盤點不同處所的通用設計措施。除非到訪處所
必須事先登記，否則隨機進行實地審核時，平機會並不會另行通知申請者。

申請者在自我評估過程中提交或實地審核期間拍攝的照片和影片，有機會在嘉許典禮上
被展示。在自我評估及實地審核期間收集的資料將僅用於通用設計嘉許計劃的用途。

五、評審流程

六、評審準則

2024年2月至4月 2024年5月至7月 2024年8月 2024年10月

自我評估 實地審核 評審委員會 
進行評選 嘉許典禮

範疇 例子

通道 • 通道沒有雜物阻塞，並可視乎需要達至最少800毫米的闊度
• 地毯穩定地或直接安裝在地板上

門 •入口/出口處設有以按鈕控制的自動門或感應門
•門的重量較輕，易於推或拉

服務 •為員工提供暢通易達概念的培訓
•提供輪椅借用服務

設備及固定裝置 •提供至少一個高度不超過750毫米的服務櫃台
•於等候區或休息區提供座位

業務相關項目 • 餐牌或其他書面資訊輔以圖畫標誌 、圖像或照片
• 在演奏廳/劇院/音樂廳設置輪椅位

指示標誌及路牌 • 使用大而清晰的字體（例如正黑體、Arial及Helvetica等無襯
線字體）

• 緊急出口指示標誌設有照明

洗手間 • 暢通易達洗手間在無人使用時沒有上鎖
• 暢通易達洗手間內設有緊急警報器或召喚鐘

升降機 • 升降機按鈕有點字或觸覺表面
• 升降機的按鈕板的高度在900毫米至1200毫米的可觸及範圍內
• 有聲音信號顯示所達樓層

環境氣氛 • 照明充足（至少85勒克斯）且燈光不會閃爍不定 
• 光管照明設有燈罩

停車場 • 為殘疾人士提供暢通易達停車位
• 設有較大的家庭友善停車位



• 銅獎：具備15至24項評估清單上的通用設計措施。
• 銀獎：具備至少25項評估清單上的通用設計措施。
• 金獎：具備至少45項評估清單上的通用設計措施和在以下評分標準獲得50分或以

上。如果分數低於 50 分，評審委員會保留頒授銀獎的權利。
• 特別嘉許大獎：具備出色的通用設計措施，並符合以下評分標準（不論處所的實

用樓面面積）。 

評分標準
• 描述處所內提供的設施或服務如何涵蓋評分標準中的範疇。
• 申請者必須提供照片、影片、設計描述等輔助資料以供評審委員會考慮。 

評分標準如下：

評分標準 說明 比重 (%)

使用者的廣泛性 處所提供的各種設施、服務和可感知的資訊能夠
滿足廣泛使用者的需求。

30

平等使用 處所的設計為最廣泛的使用者提供了相同的使用
方式，並透過盡量減少標籤殘疾人士和長者等身
分以避免分隔或污名化任何使用者。

20

安全和省力操作 處所內的設施可以安全地和省力地使用。 20

整體通達性 處所的整體設計容許使用者輕鬆使用不同區域和
樓層的設施、服務和獲取資訊。

20

創新性 處所的設計或服務，不論是在設計、建築、資訊
科技領域、服務業或社會，都能被視為創新或符
合無障礙技術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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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評審委員會

• 每個申請組別各設有一個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平機會管治委員會、 
政府機構、專業團體及非政府組織的代表。

• 平機會將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以確保評審過程公平。評審委員會的成員須申
報利益衝突，以確保整個過程的公平性。

• 評審委員會將根據申請者提交的資料以及平機會在評審前收集的資料作出決定。

• 評審委員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九、申請方法

• 有意參加的機構可用以下方式向平機會遞交申請：

• 網上申請： 

https://www.eoc.org.hk/zh-hk/udas/application/application-form 或

• 填妥申請表後，經電郵提交至 UDAS@eoc.org.hk。

• 申請者須確保申請表上所有資料真實準確。

• 平機會或會在評審過程中要求申請者提供額外資料和證明文件供核實之用。

十、截止日期
申請將於 2024年4月15日香港時間下午5時截止。 

十一、結果公布 
我們將於2024年9月透過電郵向所有申請者公布結果。請瀏覽我們的網頁 

https://www.eoc.org.hk/zh-hk/udas 以獲取最新消息。

十二、暢通易達承諾書 

為鼓勵在改裝現有設施方面遇到困難的處所達到暢通易達的標準，我們推出了「暢通
易達承諾書」，讓這類處所藉此機會承諾盡力建設共融的環境。此外，我們亦歡迎未
符合申請資格但設有創新設計的處所參與承諾書，向廣大社會分享其創新設計。請瀏
覽 https://www.eoc.org.hk/zh-hk/udas/application/UA-pledge 以了解有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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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得獎處所會獲頒發嘉許計劃標貼及嘉許證書。

七、獎項類別及評分標準



十三、嘉許典禮
• 嘉許典禮將於2024年10月舉行。
• 得獎機構應積極參與嘉許典禮及各項宣傳活動，並分享所採用的通用設計良好範例。

十四、重要日子

2024年1月23日 第一場簡介會

2024年2月1日 開始接受申請

2024年3月13日 第二場簡介會

2024年4月15日 截止申請

2024年5月至2024年7月 實地審核

2024年8月 評審委員會進行評選

2024年9月 公布結果

2024年10月 嘉許典禮

十五、申請須知 

1. 除非有平機會認為合理的理由，申請者應在整個申請期間向平機會提供協助並參
與實地審核。

2. 平機會將於其網站、刊物、社交平台及其他途徑發布載有公司或機構名稱的得獎
處所名單。

3. 得獎機構將獲授權在2024-25年有效期內在其處所或宣傳資料中使用嘉許計劃標
誌。平機會保留終止或修改得獎機構使用嘉許計劃標誌的唯一權利。如有爭議，
平機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具有約束力。

4. 嘉許計劃的結果不會以任何方式影響平機會根據四項反歧視條例執行其法定職能
和權力，包括但不限於調查投訴。

5. 申 請 者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將 由 平 機 會 用 作 與 嘉 許 計 劃 相 關 的 通 訊 及 宣 傳 用 途 。 如
申 請 者 欲 查 閱 或 更 正 任 何 個 人 資 料 ， 或 負 責 人 的 聯 絡 方 式 有 所 變 動 ， 請 致 電 
2511 8211 或電郵至 UDAS@eoc.org.hk 與平機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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